
附帶規劃文件 
 

按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的規劃許可申請，現於新界元朗八鄉打石湖 DD108 LOT NO. 

153，158(部分)，159(部分)，進行規劃申請。 

 

地帶： 自然保育區，住宅(丁類) 

用途： 擬議臨時郊野學習/教育/遊客中心、野餐地點及附屬設施，和相關填土

工程(為期 3 年) 

場地面積： 約 6745 平方米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行政摘要 

 

擬在新界元朗八鄉打石湖 DD108 LOT NO. 153，158(部分)，159(部分)，八鄉分區計劃

大綱核准圖編號：S/YL-PH/11，「自然保育區」和「住宅(丁類)」地帶內申請作為「擬

議臨時郊野學習/教育/遊客中心、野餐地點及附屬設施，和相關填土工程(為期 3 年)」

用途。 

 

申請地點位於「自然保育區」和「住宅(丁類)」用途地帶內，場地範圍主要位於「自然

保育區」地帶中(約 97%)，申請的用途也符合該地帶建議用途的第二欄「須先向城市規

劃委員會申請，可能在有附帶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」所列出的用途。 

 

申請地點主要服務對象為全港市民和來訪遊客，主要用途是為市民大眾提供一個適宜

場所，在親近大自然的同時亦能享受野餐樂趣。同時申請地點也會和全港中小學進行聯

繫，舉辦學校戶外教育活動，培養學生全人發展，使課本知識與實際環境互動，正確認

識真實的自然環境，學習保護大自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場地設計： 

 

申請地點主要作臨時郊野學習/教育/遊客中心和野餐地點用途，申請用途和附近環境

互融，不會對附近環境和居民造成負面影響。 

 

申請地點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8時至下午8時，公眾假期也照常開放。 

 

申請地點內設有構築物如下：  
構築物A： 臨時郊野學習/教育/遊客中心、員工休息室和員工飯堂用途，2層，樓面面積約225

平方米(上層約30平方米，下層約195平方米)，高度不超過7米。 
構築物B： 臨時廁所用途，1層，樓面面積約44平方米，高度不超過7米。 
構築物C： 臨時郊野學習/教育中心用途，1層，樓面面積約180平方米，高度不超過7米。 
構築物D： 臨時郊野學習/教育中心用途，1層，樓面面積約180平方米，高度不超過7米。 

 

申請地點預計平均每星期進出人數約150至200人，預計最多可以同時容納200人。 

 

申請地點內設有泊車位如下： 

⚫ 私家車泊車位，每個泊車位長約5米，闊約2.5米，數目10個。 

⚫ 輕型貨車泊車位，每個泊車位長約7米，闊約3.5米，數目2個。 

⚫ 旅遊車泊車位，每個泊車位長約12米，闊約3.5米，數目3個。 

 

申請地點的填土工作已在多年前完成，翻查記錄，填土厚度約 0.1 米，場地內的香港主

水平基准增加至現時的+60.0mPD，填土材料為水泥，場地內不涉及挖土。 

 

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。 

 

 

 



SCALE  1:1000

填土面積：約2988平方米
填土厚度：約0.1米
填土物料：水泥
填土用途：場地平整申請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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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務排水： 

 

申請人現提交相關排水設施建議： 

 

申請地點位於鄉村地區，因此採用 50 年作為評估標準，依據渠務署提供的雨水排放系

統手冊 - Corrigendum No. 1/2024 的香港天文台數據顯示，本港 50 年內的降雨強度為每

小時 134 毫米。 

 

 

 



依照渠務署提供的雨水排放系統手冊 - Corrigendum No. 1/2022 數據預計，本港 21 世紀

中期的風暴潮將會加劇，降雨量將會升高約 11.1%，採用 50 年作為評估標準，即為 50

年內本港將會降雨量升高到約每小時 149 毫米，因此申請地點的最大降雨量取最大保

守預計為每小時 250 毫米。 

 

依據渠務署提供的雨水排放系統手冊第 7.5.2(b)節： 

水泥  (徑流係數：0.80 - 0.95) 

平坦泥地 (徑流係數：0.13 - 0.25) 

陡斜泥地 (徑流係數：0.25 - 0.35) 

申請地點填土範圍(約 2988 平方米)，鋪面為水泥，徑流係數取其中位數 0.88。 

申請地點其他範圍(約 3757 平方米)，鋪面為平坦泥地，徑流係數取其中位數 0.19。 

申請地點附近 20%的毗鄰地區(約 1349 平方米)，鋪面為陡斜泥地，徑流係數取其中位

數 0.3。 

 

峰值徑流：Qp= 0.278CiA 

Qp =峰值徑流 (每立方米/秒) 

C = 徑流係數 (無因次量) = 0.88(水泥鋪面)，0.19(平坦泥地鋪面) ，0.3 陡斜泥地鋪面) 

i =  降雨強度 (毫米/小時) = 250 (取最大降雨量) 

A = 申請地點集水區面積，加上 20%的毗鄰地區面積 

Qp=0.278 x 250 x [(0.88 x 0.002988)+ (0.19x 0.003757)+ (0.3x 0.001349)] 

Qp=0.26 立方米/秒 (即為 15600 升/每分鐘) 

 



根據 GEO Technical Guidance Note No. 43 (TGN 43)指引，15600 升/每分鐘、坡度約 1 比

100 的場地，採用 375x375mm U 型明渠已足夠收集場地中和場地毗鄰地區的地面雨水。 

 

申請地點轉角處和排水口處會設有沙井，以盡量避免阻隔沙石枯葉進入現有河道。

申請地點擬議設置的渠務排水設施，不會對附近現有的雨水渠道和河道構成負面影

響。 

 
申請地點南面範圍是泥土地，場地內的雨水可以透過泥土地吸收，不會形成水浸的情

況，加上申請地點南面存在有一條現有天然排水渠，因此相關範圍不增設排水渠道。 

 
如是次申請獲批，在進行涉及排水方面的附帶條件工程時，申請人會在工程展開前諮詢

相關業主的同意。 

 
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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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裝置： 

 

申請人會依照消防處所提供的意見，為申請地點設置合適的消防裝置。 

 

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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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運輸： 

 

申請地點東面有一個寬度約7米的出入口，可以經鄉村道路通往粉錦公路。 

 

申請地點內設有泊車位如下： 

⚫ 私家車泊車位，每個泊車位長約5米，闊約2.5米，數目10個。 

⚫ 輕型貨車泊車位，每個泊車位長約7米，闊約3.5米，數目2個。 

⚫ 旅遊車泊車位，每個泊車位長約12米，闊約3.5米，數目3個。 

 

申請地點預計平均每天有 10 輛私家車、2 輛輕型貨車和 3 輛旅遊車進出，不會提高申

請地點附近的汽車流量，就整體而言，不會對附近交通構成影響。詳情請參閱下表： 

預計申請地點內車流量時間表 
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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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地點內有足夠的空間，給予車輛進行調頭。 

 

申請人承諾如是次規劃續期申請獲批許可，會繼續定期保養申請地點附近的通道。 

 

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。 

 

 

 

 



SCALE  1:1000

填土面積：約2988平方米
填土厚度：約0.1米
填土物料：水泥
填土用途：場地平整申請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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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 城市規劃委員會 

   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規劃處 

 

 

有關 A/YL-PH/1107 

規劃申請之補充資料 

 

 

申請人現就日前政府部門的意見/查詢，作出以下補充/修改： 

 

1. 提供現有行車通道寬度和現場相片。 

 

隨件附上相關文件以作參考，如造成不便，敬請原諒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志科有限公司 

通訊地址：

電郵：   

傳真號碼：  

聯絡電話：

日期：  2026 年 0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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